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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出版品品質之提升，並加

強出版業務之管理，依文化部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及教育部政府出版

品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出版品，係指以本校經費或名義出版或發行之圖書、連續

性出版品、電子出版品及其他非書資料。 

三、本校出版品之專責管理單位為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以下簡稱研發

處學術發展組），負責辦理本校各單位出版品之編號申請、處理「政府

出版品網」之資訊作業，以及提供本校出版品之相關服務。 

四、為提升本校出版品之學術水準，教師專書著作（不含教科書、翻譯著

作、譯注、論文合集、研討會論文集、已出版之書籍）之出版，需由

申請人逕行提送科技部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或相關學術單位進行專書審

查；或申請人自行負擔審查費用，由研發處學術發展組敦聘相關專家

學者進行審查。 

五、各單位出版品印製前，應依本校出版品管理作業流程之規定，辦理出

版品編號、基本形制、寄存服務、展售作業等事項。 

申請單位填妥相關編號申請表，並檢附出版品之封面、書名頁、版權

頁、目次頁、序言連同著作授權（讓與）書等資料影本及本校出版品基

本形制檢核表、專書審查通過證明，逕送研發處學術發展組申辦政府出

版品統一編號（GPN）、國際標準書號（ISBN）、出版品預行編目（CIP）

或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ISRC）。 



相關編號核給後，申請單位應將編號分別填入規定處，將出版品完整

之打樣稿會知研發處學術發展組後，始得印製。 

六、出版品之封面、封底、書名頁、版權頁或相關格式，出版單位參照教

育部政府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辦理。 

七、本校出版品之內容與文字應合於法令與學術倫理標準，其責任由作者

或編者自負。 

八、本校各單位出版品發行時，除分送本校圖書館二份、系所學程二份，

研發處學術發展組二十份及電子檔一份，俾分送文化部規定之應寄存

單位外，並提供一定數量供展售門市銷售。 

九、本校各單位出版品應具備電子檔，並建置於該單位網站供讀者查詢；

並依規定將電子檔、同意授權函及利用清單各一份送文化部辦理儲存

流通事宜。 

十、本校出版品之定價，以編印成本為計算基礎，並得視版稅、管銷費用、

委託代售費用、倉儲運費及特殊使用目的等因素考量增減之。 

本校得依據銷售之地點、時間、數量、顧客等因素自行決定銷售折扣。 

十一、出版品倘有銷售之事實，展售門市將以定價百分之六十結付帳款，

如學校以全額經費提供各單位出版之作品，除已訂定契約提供作者

版稅外，其餘銷售所得將歸入校務基金；如獲學校部分經費補助出

版之教師個人著作有意參與銷售作業，將提供銷售所得之百分之二

十作為教師之版稅，其餘歸入校務基金；如教師之個人著作以本校

名義出版時，另依本校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辦法及研發成果管理作

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各單位均得自行展售其出版品或委託他人代銷，惟簽訂合約時應附

帶約定提供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及完整寄存單位應送冊數之義務，

並於合約書用印前，簽會研發處學術發展組。 

十三、各單位得依出版品權利取得之情形與數位化資料庫平台業者簽屬授



權電子出版合作事宜，並依合約條款定期清查權利金收入情形，於

合約書用印前，簽會研發處學術發展組。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文化部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及其他相關

規定辦理；若有無法配合辦理之緣由，另由申請人檢附相關正式文

件，簽請校長核可後，影本送研發處學術發展組。 

十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研究發展處，於 115 年 4 月 14 日 114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5 年 4 月 20 日校長核准，115 年 4 月 23 日公告。 

  

 

 

 

 

 

 

 

 

 

 

 

 

 

 

 

 

 

 


